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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交科〔2018〕3 号

关于印发《华东交通大学孔目湖学术沙龙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《华东交通大学孔目湖学术沙龙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华东交通大学孔目湖学术沙龙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华东交通大学

2018 年 1 月 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华东交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1月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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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交通大学孔目湖学术沙龙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活跃学术氛围，激发师生学术兴趣，加强学科

交流，促进学科建设，学校开展孔目湖学术沙龙活动（以下

简称“学术沙龙”）。为加强学术沙龙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学术沙龙主办原则为“开放、自由、交流、共

享”。充分发挥学术交流对于学术创新的激发作用，为全校

师生搭建自由交流、共同进步的平台，鼓励广大师生通过沟

通交流、交换意见，撞击理论思维，交叉协同创新，探索学

术研究的新领域、新方向、新问题、新方法，构建拥有共同

研究志趣的学术团队，积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。

第二条 学术沙龙采取主题式的自由交流方式。主题要

有新意，体现创新精神和学术价值，讨论的学术主题应相对

集中，突出学术性、新颖性和交叉性，注重自由式讨论，从

不同学科不同视角进行交流碰撞，激发新的思想火花，形成

若干学术新观点。

第三条 学术沙龙由华东交通大学科学技术协会（以下

简称“科协”）主办、各学院和科研机构承办。各承办单位

可自主组织安排学术沙龙主题、议程和参会人员，鼓励不同

学院师生积极参加活动。

第四条 科协根据学术沙龙的形式和规模提供场地、活

动经费等支持。各学院每年至少承办 2 次学术沙龙，各科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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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每年至少承办 1 次学术沙龙。鼓励各学院、各科研机构

每年定期举办，形成长效机制。

第五条 在科研处网站开辟学术沙龙专栏，学术沙龙承

办单位有义务协助科协做好学术沙龙宣传与总结工作。

第六条 学术沙龙承办单位在学术沙龙举办前 3 天，将

相关学术活动通知发至科协。科协协助承办单位在智慧交大

和学术沙龙专栏发布沙龙举办信息。

第七条 每次学术沙龙活动结束后，承办单位应及时总

结，积极将活动成果引向深入，并向科协以图片和文字的形

式提供沙龙举办情况等相关信息。科协以此作为提供资助依

据。

第八条 学校每年安排 20 万元学术沙龙活动经费并纳

入财务预算。学术沙龙结束后，科协根据实际发生的费用给

予承办单位全额资助，经费使用须严格执行学校的各项财务

规定。

第九条 沙龙活动应严格执行学校关于报告会、研讨会

等活动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确保学术沙龙的政治立场、学术声

誉和学术水准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即日起试行。


